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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不會要錢 市民切勿上當 曾德成贏在愛國非因局長

社 評 井水集

一名本港姓楊女子，昨天前往港島
西區警署報案，聲稱被冒認 「中聯辦」
職員的騙徒電話詐騙，損失二百三十多
萬港元。而這已是本月以來同類案件的
第五宗，涉及金錢損失逾六百萬元。

有關情況，值得關注，而且性質嚴
重。

事實是，在本港，各類騙案並非罕
見，而且騙徒手法層出不窮，也總有粗
心大意的市民受騙上當；但近日情況明
顯有所不同，過去鮮有騙徒膽敢冒認內
地機構作案，但今年上半年以來，冒認
內地公安、司法、郵政等不同部門的騙
案大幅上升，數量竟達二百宗之多，較
去年同期的四宗激增近五十倍，被騙損
失的金錢合共達到二千七百多萬元。而
近日最新的手法則是冒認 「中聯辦」 人
員行騙。

有關騙案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
是騙徒都是以電話語音留言及來電顯示
系統行騙，被騙市民通常會接到語音留
言，指其本人或家人在內地涉及刑事案
件，着其按來電顯示回電 「有關部門」
查訊。

如此 「一來二往」 ，接電話市民因

急於證明 「清白」 ，遂按要求將款項匯
往指定銀行戶口作為 「擔保」 押金，結
果上當受騙，損失巨額金錢。

詐騙金錢本已為法所不容，而眼前
多宗案件更牽涉到 「中聯辦」 ，就更不
能等閒視之了。對此，本港警方、金管
局、香港郵政等部門以及 「中聯辦」 均
已先後發表聲明予以澄清，其中， 「中
聯辦」 發言人日前在回應中指出： 「中
聯辦」 及內地公安、檢察機關，從未、
也不可能直接向香港市民發送該類電話
語音留言，上述行為純屬騙局，提醒市
民要提高警惕並及時報警。不法分子利
用中央駐港最高機構的名義進行詐騙，
行為卑劣，市民如再遇到類似案件，應
立即報警並轉告親友，提高警覺。

金管局聲明也強調，市民不要單憑
來電顯示去辨別來電人士的身份，金管
局或銀行一定不會以電話或電郵，要求
市民提供任何敏感的個人資料，包括登
入密碼和只用一次的密碼，亦不會透過
預錄語音訊息通知銀行戶口出現異常。

因此，面對同類騙案激增這一事實
，本港市民有必要進一步提高警覺性，
以及增加對情況的了解，以免再重蹈覆

轍，成為騙徒的 「點心」 。
其中，成立於香港九七回歸之後的

「中聯辦」 ，是國家派駐在香港的最高
代表機構，其主要職能為促進香港與內
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
育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聯繫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
，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等……。
而 「中聯辦」 自成立以來，一直恪守這
些職能與要求，充分發揮了廣泛聯繫各
界、促進兩地交流的橋樑作用，工作透
明度不斷提高，而且嚴格依法辦事，包
括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什麼致電市民
要求匯款以證 「清白」 之事，絕不會由
「中聯辦」 作出。

因此，市民只要接到以 「中聯辦」
名義聲稱 「要錢」 的電話，已經可以百
分百肯定是騙徒打來，市民大可直斥其
非，叫對方 「到警署去收錢」 ！

有關騙案，亦再一次說明了特區與
內地關係越來越密不可分，如此類騙徒
冒充內地部門、以港人為行騙對象的跨
境罪案，只有兩地執法部門聯手偵辦，
才能把騙徒繩之於法，維護兩地治安與
市民利益。

本文見報之日，曾德成已經不再
是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無官一身
輕」 了，但 「官銜」 沒了、 「地位」
低了，他的人格、聲譽以及在友儕和
市民中的評價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是
更受讚揚和肯定了。

曾德成日後是否還會再擔任什麼
社會職位，不得而知，但直到眼前這
一刻，他的為人、工作和貢獻，對得
起父母家人、對得起社會、也對得起
所有關心和愛護他的人。

五十年前，一個十六歲的聖保羅
書院 「領袖生」 ，為了同情工人、看
不過殖民統治者的暴行，在校內散發
反殖傳單，被抓上法庭；在法庭上，
他不求情、不認罪，其父曾照勤先生
也只有一句話： 「我的兒子沒有做錯
」 （見曾鈺成刊於大公報的懷念文章
《我的父親》）。他因此被關了兩年
，出獄後加入《大公報》工作，直至
九七回歸後加入特區政府。

那時，有人 「驚呼」 ：曾德成坐
過牢、有 「案底」 ，怎可當官？也有
人質疑， 「左派」 的人能力低、不會
做事？曾德成只是 「根正苗紅」 ，加

入政府團隊後不會有好表現……。
但在其後的 「當官」 歲月中，曾

德成用行動、用誠意、用能力證明了
當年坐牢只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對正義
青年學生的迫害，證明了近三十年《
大公報》的工作是寶貴和難忘的，更
證明了一個愛國愛港、 「左派」 出身
、 「根正苗紅」 的人完全可以很好地
融入社會，可以融洽地跟所有的人共
事，以及推動各項工作，當他以局長
身份出席一些青年精英運動員、傑出
青年社區工作者等頒獎活動時，他靦
腆而又誠摯的笑容和有力的握手，令
那些青年感覺自己不是和 「官」 在一
起，而是得到真正的支持和鼓勵……
。曾德成用行動、用事實證明了：一
個人愛國是正面的、有為和有意義的
，在曾德成身上，沒有人會認為愛國
是一個負面名詞，更沒有人會認為愛
國是虛假或不可親近。

改變了港人對 「左派」 、對愛國
的觀感和看法，是曾德成對港人社會
的最大貢獻─這與他當不當局長沒
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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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真小五女生墮斃 斥兩副校謊話連篇

死因裁判官
裁決要點
死者羅芍淇死因存疑。

接納死者曾經被欺凌，但
未有因此出現自殺傾向。

事發前死者曾服咳藥，體
內麻黃素含量超出正常水
平10倍，但不足以令死者
神志不清而墮樓。

荔景基真小學的部分教職
員口供不可信，當日兩名
副校長口供非常不合邏輯
，不合情理、難以置信。

本案將轉交給律政司及警
方，研究證人供詞有否涉
及刑事成分。

死因庭已盡力尋找真相，
可惜未如人意，希望死者
家人好好保重。

資料來源：死因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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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歲小五女生羅芍淇在校園內墮樓身亡案件，死因庭
昨日指出，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羅芍淇有自殺傾向，亦排除
受藥物影響，故裁定死者死因存疑，未能確定是死於自殺
抑或是意外。死因裁判官高偉雄昨日在庭上直斥，涉事的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的兩名副校長石玲及高婉華，在死
因研訊上一派胡言，謊話連篇，口供不可信，態度非為人
師表所為，認為有需要將本案轉交警方及律政司，進一步
調查是否有人需就庭上口供負上刑責。校方表示，需先研
究判詞，再考慮是否需
處分相關人士。

死者羅芍淇
墮樓急救經過
日期：2013年12月9日

07:40，死者被發現倒卧
校內

07:46，聖約翰救傷隊收
到校方求助

07:55，聖約翰救傷隊通
知警方

07:57，救傷隊抵校為死
者急救

08:00，消防處收到警方
通知

08:04，救護車抵達學校

08:19，救護車將死者送
往瑪嘉烈醫院，
死者證實不治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

死者羅芍淇是
荔景基真小學的學

生，2013年12月9日上午
7時40分，她在校園內被發

現從五樓墮下倒斃在操場，
校方於事發後並無立即致電

「999」報警，而是致電
聖約翰救傷隊，羅芍淇
最終不治。死因研訊
於今年7月14日召開
，校方在庭上力陳

死者曾被欺凌，但校
方已處理，不會是成為

死者自殺成因，又指死
者在墮樓前大有可能受藥物

影響，如死者體內麻黃素含量是正常10倍
等。

死因庭昨日完成結案陳詞，裁判官高偉
雄隨後作出裁判。羅芍淇的父母均有到法院
聆聽裁決，當聽到裁判官提到女兒的生平時
，羅父邊聽邊抹眼淚。基真小學的校長、教
職員、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學務總監余煊
亦都有到庭。

裁定羅芍淇死因存疑
裁判官高偉雄裁判時稱，相信死者確曾

被同學欺凌，但無任何直接證據顯示死者因
此有自殺傾向。死者墮樓前確有服藥，但死
者未致神志不清，因此不能裁定死者是死於
自殺或意外，只能裁定死者的死因存疑。

裁判官特意點名批評涉事學校的兩名副
校長石玲及高婉華，直斥兩人庭上口供一派
胡言、謊話連篇。他批評曾為死者急救的石
玲，在庭上供稱當發現死者時認為死者 「好
像睡着了」，及後死者不斷吐血，她竟然先
叫校工清理死者的嘔吐物，裁判官指石玲庭
上眉飛色舞及繪影繪聲地作供，無疑是向死
者家屬傷口上灑鹽，但她的口供及當日行為
「非常不合邏輯、不合情理、難以置信」。

裁判官指，石玲擁有急救資格，卻不為死者
急救，斥責她見學生垂危，卻無救人之心。

絕非為人師表所為及態度
就高婉華曾在庭上供稱，見死者嘔血

就知有嚴重內傷，卻表示沒法向到場的
救護員講解死者情況，同時認為死者
可自行走動，裁判官坦言，對本案感
到悲傷，基真小學教職員在庭上的口
供，反映他們對學生毫不關心，大話
連篇，絕非為人師表的所為及態度。

最後裁判官要求將本案轉交警方及

律政司進一步調
查，以研究是否有人
需要就庭上口供負上刑事
責任。裁判官又安撫死者
家屬稱，死因庭已盡量找出
真相，但未能事事盡如人意，
祈願死者父母全家身體健康，生
活愉快。

裁判官並向教育局提議，需
改善學校危機處理指引，如釐清
「可致電999或召喚救護車」等文

句，以防令人混淆。教育局並應提
供 「險境」例子，讓校方應變時有
所參考，以及培訓教職員在危急下的
溝通能力。裁判官並建議政府，派出駐
校醫護人員，以處理突發意外。

中華基督教會執委會主席黃成榮
昨日於判決後表示，辦學團體在事後
已加強各學校管理層的訓練，強調
目前對緊急事件，會以最快的方
式包括報警處理。中華基督教會學
務總監余煊於離開法院時表示，
需研究裁判官判詞後，決定是
否及如何懲處涉事教職員。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
被死因裁判官點名批評的兩名副校長
石玲及高婉華，在庭上作供時竭力形
容自己在事發當日十分關心死者，更
為死者急救，可惜兩人口供內容矛盾
，更顯然在淡化當日過失，並企圖將
無即時打 「999」（求救電話）的責任
推給校工。

辯稱忘我急救無召白車
石玲在庭上報稱，擁有聖約翰救

傷隊教官資格，具備豐富的急救知識
，並強調一發現死者倒地時， 「立即
做（急救），拖延一秒都唔好」，又
稱即使死者已無呼吸脈搏，她仍一直

進行心外壓、人工呼吸，希望為死者
恢復呼吸脈搏。當死因庭質疑死者既
已無呼吸脈搏，為何不直接打 「999」
求助，她推說當時 「忘我」，又稱不
知死者墮樓，以為只是普通暈倒，因
為 「初見死者卧地時 『很平靜，覺得
她睡着了』」。石玲強調，曾叫同事
打 「999」，一直認為會有救護車前來。

高婉華則在庭上聲稱，當風紀生
告知她有人暈倒時，她最初沒想到是
有人墮樓。由於她具有急救知識，看
到死者倒地情況後，懷疑死者從高處
墮下，因此在稍後聖約翰救傷隊來電
查問傷者情況時，她就回報稱 「懷疑
有人墮樓」。她又強調，若確知死者

墮樓，必會打 「999」。
不過，多名聖約翰救傷隊員在庭

上指出，當日收到校方來電時，校方
人員只稱 「有嘢跌咗落嚟」，隊員思
考後認為是有人墮樓，遂代為打 「999
」。當急救員到校時，聽到高婉華說
傷者可自行走動，更要求隊員只需取
輪椅，毋須擔架。但急救員見到死者
是脊骨及腳部已變形彎曲，明顯有嚴
重骨折，即使沒有急救知識，也可判
斷到死者是從高處墮下。

校工在死因庭作供時則曾經表示
，學校當時有告示表明，除非遇到極
緊急的情況，否則請勿以999報警或召
喚救護車。

【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
道：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小五女

生羅芍淇在校園內墮樓身亡案，早
前該校教職員證供稱，校內張貼通告

寫有聖約翰救傷隊及醫院電話，指 「
除非以上電話無效及情況極之緊急」
，否則請勿以999報警。不過，有校長
指除非跌倒流血等一般輕傷，否則學
生休克、暈倒等，為安全着想必須報
警，根本不會考慮校譽或其他問題。

剛退休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
表示，早在1993、94年他還在教育局
任職時，有份參與制訂給學校的危機

建議指示， 「當時發生好多宗學生自
殺，故草擬建議教學校如何處理危機
事件，但為了學生安全，必要時亦要
報警。」他指，學校毋須擔心傳媒 「
勾線」，而他擔任鮮魚行學校校長時
，學生受傷則會致電就近的救護站，
而非遠召聖約翰救傷隊。

教育局稱再作跟進
另一種是若學生休克、呼吸困難

、心臟有事，學生或有隱性疾病，應
立即打999報警求助。他又認為，經過
是次不幸事件，教育局應多鼓勵學校

危機處理小組須定期演習，確保所有
教職員懂得應對危急事故。

就死因裁判官對教育局提議，有
需要改善學校危機處理指引，如釐清
「可致電999或召喚救護車」等文句。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就基真小學不幸
事件，會先詳細研究死因庭的裁決及
建議，再作跟進。教育局有向學校提
供指引、通函及行政指引處理突發事
件。發言人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
學校須制定政策及步驟，應付及處理
各種危機，例如傳染病、學童自殺及
氣體泄漏等。

梁紀昌：為學生安全必須報警

兩副校口供內容矛盾

▲校長黃靜雯（中）離庭時被大批
傳媒包圍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案發當日女學生送抵醫
院證實傷重不治 資料圖片

官促追究假口供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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